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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与治疗中的隐私权、保密及其他伦理问题 
马惠兰 侯志瑾 徐凯文 

 
心理咨询与治疗人员如何处理涉及来访者个人隐私而引发的法律问息 
马惠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现代人的社会压力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引发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与之密切联系

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事业也正在蓬勃发展， 心理咨询与治疗人员在帮助来访者自身成长、治疗心理疾病以及缓解各种社会矛盾等方面为社

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我国此项事业起步较晚，各方面还不够成熟和完备，因此，在心理咨询与治疗过程中也会出现许多问题，其中也

涉及到许多法律方面的问题，本文只想和专业人员谈谈在心理咨询与治疗过程中，最常出现舰及个人隐私引发的法律问题以及如何处理此

类问题。 
心理咨询与治疗是一个特殊的服务领域，当来访者与专业人员建立相互信任的咨访关系以后，来访者可能谈出自己未向任何人泄露

过的内心隐秘，这表明他对专业人员的信任，同时也是真正治愈心理疾病的开始。这时也就会涉及来访者个人隐私权的问题。因此专业人

员应当知道什么是个人隐私?我国法律对个人隐私权如何保护?怎样才算侵犯了个人隐私权?我们应如何处理此类问题? 
一、什么是个人隐私 

就个人隐私的内容来说，个人的隐私一般是于个人具有亲密性、隐私性，对社会而言一般没有实质性负面影响的信息。从亲密性、

隐私性的角度说，有些个人信息实际上处于一种公开状态，虽然它可能只为少数人知晓，但通过合法的公开的途径便可知道的信息就不能

算是个人隐私，如工作单位、身高等。而从个人信息的社会影响角度来说，越具有个人性而与社会没有实质性联系的信息，越可能成为个

人隐私(如个人的癖好)，只要不侵犯他人，它对社会并无实质影响；一旦为人所知，则可能因社会道德或普遍的习惯而影响到社会对该人

的评价，因而它属于隐私的范围。 
有些信息则可能影响社会对他人的判断或者有损于社会利益，如一些传染性疾病，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身体健康，而且对大众健

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它不再是个人隐私。与病人经常接触的人或可能与之接触的不特定人均有权知道这一事实，从而能够采取必要的措

施，防止疾病传染。但医疗卫生单位、心理咨询与治疗人员在一般情况下不得公开患者的有关病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

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指出，医疗卫生单位的工作人员擅自公开患有淋病、梅毒、麻风病、爱滋病等病情，致使患者名誉权受到损害的，应

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而医疗卫生单位向患者或家属通报病情不应当认定为侵害患者名誉权。有些疾病只对个人或少数与自己有密切关系

的人才产生影响，如性功能障碍、不育症等，这些信息对维护当事人的自尊与社会形象有直接的关系，因而它们属于隐私权保护的范畴。

如随意将他人上述情况散布出去，也将构成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 
二、个人隐私权的相关法律情况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只是在宪法中规定了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权，在《民法通则》关于人身权中还没有对隐私权

加以专门的规定，这是我国法律的一个缺陷。但随着现实生活中隐私权受侵犯的事件日益增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

干问题意见(试行)》第104条中通过司法解释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条解释规定： “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传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

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侮辱、诽谤等形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由此可见，在实

骧中，侵犯隐私权的行为是作为侵犯公民名誉权的行为来处理的。 
三、对隐私权保护的限制 

保护个人隐私权是各国法律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这已得到各国法律的认可。但隐私权的保护也不是没有限制的。这里的限制主要

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法律予以保护的隐私范围的限制，二是侵害隐私权方式的限制。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对个人隐私的侵害都是侵害

个人隐私权。 
就侵害隐私权的方式来说， 有三类行为不构成侵犯个人隐私权： (1)为当事人的利益了解或传播当事人的隐私，如医生为了解病情

或治疗疾病，有权了解病人与疾病有关的隐私；心理咨询或治疗专业人员为了解决他人的心理问题有权了解其生活经历或细节问题。但有

关人员只能在其职责范围内通过合法途径了解有关信息，并在必要的范围内公开他人隐私，且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他人隐私，如医生不

能在社会上传播病人的隐私，只能从治疗的需要出发在有关的医生当中公开他人的情况。(2)为社会公共利益而刺探或公开他人隐私，如

在咨询与治疗中得知来访者违法犯罪的问题(如杀人、抢劫、强奸、贪污等或其他犯罪问题)，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健康有



权及时向有关的司法机关反映情况，防止或揭露犯罪。(3)在咨询和治疗中发现来访者有明显自杀意图者，应立即与有关人士联系，尽最

大可能加以挽救；如发现伤害性人格障碍或精神病患者，为免于使别人受到伤害，也应做一些预防工作。 
四、如何处理涉及个人隐私的法律问题 

来访者个人的隐私权是受法律保护的。来访者向心理咨询治疗人员谈论的个人情况属于隐私权范围，受到法律的保护。从事咨询与

治疗的人员如随意泄露来访者的个人隐私，造成一定影响的，不仅应受舆论谴责，而且要负法律责任。 
专业人员要处理好此类问题应注意：首先， 要遵循为来访者保密的职业道德，保密原则是鼓励来访者畅所欲言的心理基础，同时是

对来访者人格及隐私权的最大尊重，也是避免不必要纠纷的保障。其次，要知法懂法，在咨询与治疗中得知来访者有违法犯罪的问题时，

应及时向有关的司法机关反映情况，防止或揭露犯罪，这也是任何一个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当然不向司法机关反映上述情况，一般也不

会负知情不举的法律责任，只受道德或良心的谴责；但如果在知道他人犯罪后不但不举报，反而出主意帮助他人逃脱法律制裁，就有可能

触犯法律，受到法律制裁。再次，在他人以侵犯隐私权为由对心理咨询或治疗人员提起诉讼或进行报复时，应学会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

己。 

 
学校心理咨询工作中的保密问题 
侯志瑾(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列教授) 

保密是任何心理咨询中都需要遵守的重要专业守则，学校心理咨询工作中也是如此。美国学校心理咨询家联合会(Amercian Schoo

l Counselor Association)对学校心理咨询员的保密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包括：来访者在咨询关系开始或之前有知情权；所有咨询的

信息保密，但如果咨询员需要阻止来访者明确的白伤或伤害他人的行为时，保密原则也有例外；咨询员在对保密原则不确定的情况下，可

以向同行其他专业人员咨询；当来访者与第三方有关系且有可能导致第三方发生通常认为的传染病或致命疾病，而来访者没有告诉第三方

或来访者未来也不打算告诉第三方的情况发生时，咨询员可以向第三方披露信息；保护来访者的记录，披露来访者资料必须遵守美国国家

的法律和学校的相关政策等。 
然而， 在中国的学校心理咨询中， 由于心理咨询员多为学校中的兼职教师，这些兼职教师有些是班主任、有些是负责学生工作的

人员，因此保密原则在学校心理咨询中并不是一项易于把握的原则。再加上学生多为未成年人。以及独生子女政策可能带来的责任问题等

等，使得在学校心理咨询中把握保密原则变得十分不易。 
1、心理咨询员的双重角色给保密原则带来的两难选择 

学校教师担负着教育学生的任务，因此道德教育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心理咨询员对学生进行心理咨询时，一般是要求不做道

德判断的。如果来访者(学生)来咨询的问题与学校的教育思想不一致时，或者学生见心理咨询员时所带来的问题恰恰有违反校规的情况

时，咨询员此时应该如何处理就变成了一个两难选择。例如，学生来找咨询老师谈的问题是自己考试作弊后感到的担心。学生考试作弊没

有被老师发现，并且自己的成绩还出乎意料的好，该生作弊本属于侥幸心理，但“超常发挥” 的成绩又让该生怕被老师发现事实真相，

跟老师“坦白” 又怕没有面子。此时，作为咨询员的老师是否要向班主任或校方反映真实的情况呢?学生的行为明显违反了校纪、校

规，理应做出处理，但如果告诉班主任或校方，又会使来访者不信任自己。这类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保密问题，但其实是有关两难选择的

处理。在处理这类问题中咨询员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并非是保密原则所能够解决的。而是反映了咨询员在处理日常生活问题中的行为模式的

问题。因此，咨询员需要不断增加对自我的了解。因为，无论做出任何一种选择，咨询员都要承担选择的责任，同时来访者也要承担自己

在事件中的责任。就是否保密的问题而言，如果咨询员认为这类事情不能容忍，那么至少要让来访者自己决定是否自己跟老师说出真相。

同时，咨询员也要让来访者知道，咨询员会将此事告诉有关老师，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来访者应有知情权。假如咨询员表面

接受来访者的行为，但又将来访者的事情公布出去；或者咨询员就是班主任，在该来访者未知情的情况下，公布来访者的问题将是违背专

业守则的。 
另外，双重角色还可能发生另外的涉及保密方面的两难选择。学校的心理咨询员既是咨询员。又是学校的老师。因此他，她会遇到

与同事的关系问题和领导的关系问题。如果是同事(如某个班主任)或者领导希望了解学生的状况，这时候，咨询员是否要将学生的情况做

汇报，或者，班主任老师或学校领导要求看学生的心理档案。咨询员是否应该同意。这类情况常常会在学校中出现。正如上文所述。如果

让班主任或校领导看有关材料，学生应该有知情权。另外。做为咨询员。也应该学习拒绝同事甚至领导的要求。咨询员要学习与班主任和

领导对这类问题进行沟通的技能。可以告诉班主任和校领导学生的情况，但不能披露有识别特征的资料，如学生的姓名等情况。另外。在

学校的咨询员还要注意。不能将学生的问题做为饭桌上或办公室里的谈资。 
2、对学生家长如何坚持保密原则 

由于在校中小学生多数为未成年人， 再加上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使得父母对学校的要求很高，时常有一些涉及学校责任的官

司发生。因此，咨询员在对待前来咨询的学生时，既要坚持保密原则，保护来访者的利益，也要注意保护自己，遇到自己拿不定主意的事

情，应向专业同行请教。例如，来访的学生在自愿的情况下与他人发生了两性关系而怀孕，此时该学生不知道应如何处理，害怕被同学、

老师知道而受处分，又怕被家长知道而受惩罚。这时候，咨询员要知道，处于未成年的学生，其法律责任者不是老师，而是父母或其它监

护人，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要不要保密的问题，而是涉及行为责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咨询员刻板遵循保密原则， 帮助学生去

医院堕胎，一旦发生意外，父母或其它监护人就会追究咨询员和学校的责任。此时，咨询员所应该做的是要帮助来访者一起面对就堕胎跟

父母沟通的问题，要让来访者知道，遇到这样大的问题，他们不仅仅需要咨询员的帮助，也需要父母的帮助。咨询员需要帮助来访者面对

父母可能不理解甚至惩罚的现实。但咨询员不需要自己亲自向家长汇报，而是要帮助和鼓励学生自己告诉家长。咨询员还需要告诉学生，

如果不及时告诉父母， 自己解决问题存在的危险性。同时，咨询员要对这类学生给予支持。如果学生一再坚持不告诉父母，则咨询员要



向学生明确说明自己必须将此事向有关人员汇报，这不是泄密，而是出于对来访者生命的关怀。咨询员需要向来访者承诺， 自己的行为

是出于对来访者的关心，通常情况下，来访者是可以理解咨询员的做法的。 
有些父母非常希望知道孩子的情况，他们认为老师有义务与家长沟通。有些情况家长认为他们应该知道，但咨询员没有告诉家长，

他们可能会对咨询员不满或者向学校投诉。咨询员如果认为需要与家长沟通，一定要事先告之学生，即让学生有知情权。如果咨询员承诺

不告诉家长也认为不必告诉家长，那么面对家长投诉时，咨询员可以向家长解释心理咨询的保密原则，同时鼓励家长与子女进行直接的沟

通。如果咨询员认为有必要让父母参与到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可以直接向父母提出建议。让学生和父母都享有知情权是非常重要的。 
3、在学生中坚守保密原则 

在学校心理咨询中，小组咨询活动是比较常见的方式。因此咨询员应该注意，不仅在小组活动开始，而且在小组活动进行中都要经

常强调保密的原则。同时，咨询员要注意保护学生，不要让学生在小组中披露非常个人隐私的问题。因为有些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是很

强， 他们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在小组中暴露个人隐私。此时，咨询员要注意提醒这类学生， 可能他们的问题需要在个别咨询中进行， 

并劝这样的学生暂时退出小组。当然，小组咨询开始之前咨询员不仅要对进入小组的成员进行甄选，同时也要告诉他们， 在小组中披露

自己的问题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同时提醒学生过度涉及自己和他人隐私的事情应放在个别咨询中解决。 
4、保密原则的例外 

任何心理咨询组织所确定的保密原则都对保密的例外情况做出规定。如美国心理咨询学会(American Counseling A~oci．ation)

规定：当需要阻止来访者对自己或他人有危险的举动时，或者当有法律要求时，保密原则不适用。因此，当来访者的确有自伤行为，如自

杀倾向时，咨询员要采取果断措施，如通知来访者的父母或班主任老师。此时，咨询员要及时采用危机干预的措施。对待学校中出现的暴

力行为，咨询员一定要特别小心。如果来访者是性虐待的受害者，而且依然处于危险之中，咨询员务必与学生一起，通知学生的父母或其

它监护人。如果施暴者是学校老师或者高年级学生，而且学生依然处于危险之中，咨询员还有必要向学校有关领导举报或提醒有关方面的

注意。如果来访者是年龄小于l4岁遭受性暴力的儿童，且该儿童仍然处于暴力危险中，咨询员除通知学生家长外，还应该向公安机关举

报。在中国，强奸案件是属于公诉案件，不要求受害人出庭作证。如果受害学生的父母出于各种考虑不愿意举报案情，咨询员可以尊重他

们的选择。对于举报的学生和父母乃至他们的家庭，咨询员要给予情感支持，并转介学生及其父母进行心理治疗。咨询员面对遭遇暴力的

来访者， 自己也很需要有关的支持，因此，此时咨询员寻求同行的帮助或其他人员的督导非常重要。 

 
精神科医生进行心理治疗的特殊伦理问墨 
徐凯文(苏州广济医院主治医师) 

精神科医生在对病人进行药物治疗的同时运用心理治疗被很多研究者认为是一种较好的治疗模式。医生可以运用药物帮助病人的脑

功能恢复正常，运用心理治疗来缓解病人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药物可以较快地缓解症状，而心理治疗则可以促进人格的健康成长。国外

的精神病医院通常由精神科医生进行医学的治疗，而由心理治疗师进行心理治疗。我国目前常常由精神科医生同时兼任这两种角色，这种

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在精神科医生身上的统一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特殊的伦理问题，最主要的是双重关系和保密的问题。 
双重关系是指治疗师同时或紧接着与其病人维持着两重身份角色(Corey，2001)。无论是哪一种理论取向的心理治疗，都是基于治

疗师与病人之间的人际互动。治疗师与病人的治疗关系被大多数治疗者认为是心理治疗的最重要的方面。而双重或多重的角色之间常常是

有很多冲突之处。不同的角色之间交叉和重叠，会使其界线变得模糊不清。基于其中一种关系的人际规则可能与另一种关系的人际规则相

冲突。不同角色关系对治疗的关注点的冲突往往很难避免，不同角色所肩负的责任会模糊，治疗者的客观立场会受到损害，同时他的职业

判断能力会因此减弱。这样很可能会影响到稳定、有治疗作用的治疗关系的形成和保持，有的时候，甚至成为治疗失败的直接原因。 
当精神科医生运用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的方法对病人进行治疗时，实际上他同时在扮演着两种角色：药物治疗师和心理治疗师。这

两种角色虽然没有直接的冲突，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在治疗目标、治疗关系上还是会存在很大的不同。首先药物治疗主要关注症状的缓

解，药物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而心理治疗关注内在的心理冲突，关注症状产生的原因， 关注症状的心理学意义等方面。其次药物治疗与

心理治疗在病人与治疗师的治疗关系上的差异更大， 在接受药物治疗时，病人总的来说比较被动，与治疗师的关系是报告主述，配合检

查，依从服药的关系。而在心理治疗中，很多时候需要深入病人的内心世界，报告内心感受和体验，需要病人与治疗师丰富的互动。药物

治疗要求并赋予医生高度的指导性的角色，而以来访者中心疗法为代表的许多心理治疗方法则特别强调治疗的非指导性。 
因此，在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的联合治疗的过程中， 这两种治疗方法可能会产生不良的相互作用。这种负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1)两种角色本身存在的冲突可能会成为建立稳定的治疗关系的障碍； (2)药物可能成为病人在心理治疗过程中理智化防御的工具，病人

可能会通过将治疗会谈引向药物来隔离与治疗师的深层的心理交流； (3)另一方面，药物治疗也给了治疗师离开有效的心理治疗的通道，

特别是在心理治疗遇到阻抗时。 
治疗的第一伦理是病人的需求高于治疗者的需求。因为治疗关系本身是建立在病人的利益上的。但是治疗关系事实上又是不平等

的，治疗师具有专业的知识背景和技能，受过人际交流的专门训练，是助人者；而病人一般不具有专业知识，他带着自己不能控制的病痛

来求治，是求助者。这就决定了在治疗关系中治疗师处在主动的、更有权力的地位。权力本身并不是影响治疗的问题。相反，正如Corg

y所说， “权力是每个成功的治疗师所拥有的特质，是良好治疗的要素，并且许多来访者(Client)能获得改善，是因为分享了咨询师的权

力。”但是，另一方面，正因为在治疗关系中治疗师通常是更有权力的一方，对这种权力的滥用，或者说利用这种权力来作出不利于病人

的事情，来牺牲病人而满足自己的物质或心理的需要就会造成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而同时担当心理治疗师和药物治疗师这两种角色， 

使得精神科医生在治疗关系中处于更有权力的地位。在进行药物治疗时，治疗师处于更为主动和控制的地位，决定着所使用的药物的种类

和剂量以及其他治疗的方案。病人更多的是治疗的接受者。这样的一种关系势必会带到心理治疗中，可能会使病人感到医生的对她，他的



控制而影响到深入的治疗关系的形成。国外的一些医院的相关作法是，病人的药物治疗师和心理治疗师是由不同的医生或治疗师担任，即

对一个病人的治疗是由一个包括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护士、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团队来完成的，这样的一种团队工作模式就能较好地

解决双重角色问题。但具体到我国目前的医疗卫生体系的具体情况，短期内精神病医院或医院中的精神科可能很难普遍具备上述团队工作

模式所要求的人力资源，即缺乏足够多的精神科医师尤其是心理治疗师。如何解决好双重角色问题，还是一个值得专业人员进一步充分探

讨和探索的问题。 
精神科医生同时进行心理治疗所带来的另一个特殊的伦理问题是保密(confidentiality)的问题。保密既是建立治疗师与患者之间互

相信任的治疗关系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病人在心理治疗中没能体验到充分的安全感，

不能对治疗师充分信任而袒露心声，那么有效的心理治疗就无从谈起。美国心理学会的伦理准则中指出，除非情况并不适当，否则在开始

建立治疗关系之前， 以及治疗历程中有新情况时， 治疗师必须和来访者讨论保密的原则和限制。保密的问题对运用心理治疗的精神科医

生来说，特殊的一点是心理治疗记录的管理。心理治疗记录既是系统地整理和归纳病人的既往经历、心理测验和精神检查结果和心理治疗

过程的文件，也是帮助治疗师记录关键信息，疏理治疗思路，分析治疗中发生的情况， 形成治疗方案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此外，心理治

疗记录也是对心理治疗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研究和讨论的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因此，心理治疗的记录是非常重要的。 
但正因为心理治疗记录中通常会包括病人既往和目前经历中的不为人所知的很多时候也是不愿为人所知的隐私、其内心的感受、情

感和体验，因此记录这些文字也就可能会给病人带来不安全感。 
对于精神科而言，其病历管理制度的情况通常是门诊病历和住院病历都由医院管理，特别是住院病人在住院期间其病历通常保存在

护士办公室的病历夹里，其病历资料实际上处在一种半公开的状态：即实际上该病区的医护人员，甚至该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有可能接触到

这些病历资料。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将心理治疗记录也作为精神科病历的一部分记录在精神科病历中，那么实际上也就有可能将病

人原本只愿意向治疗师袒露的心声和隐私暴露在所有可能接触其病历的人面前。这样无形中就可能会在事实上违背心理治疗的保密的原

则。 
因此基于保密的伦理准则，在目前的条件下，作者认为首先精神科病历和心理治疗记录应该分离。即精神科医生所作的精神科病历

和心理治疗记录应分别处理。其中心理治疗记录在治疗期间应该由治疗师本人妥善保管；在治疗结束之后，再归入专门的心理治疗病历由

医院统一保管。其次治疗师应该在治疗一开始时就告知病人能够保密到何种程度，可能存在的问题，由病人决定是否接受治疗以及自己暴

露的程度，或是达成一个比较细致的协议，对心理治疗记录的内容保管作出一些限制。此外，根据我国目前的病历管理条例，患者、患者

家属和保险机构是有权力申请复制病例的。但心理治疗记录可能涉及更多更深层的隐私，很多情况下这些隐私可能直接与患者的家属有

关，是病人不愿意被其家属了解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病人本人的授权也不能够被其家属复制。而为了反映治疗过程和疗效而向

保险机构提供的病历，也应该仅仅包括技术性的资料而隐去特异性的资料。 
心理治疗中的伦理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无论是双重关系的处理，还是保密性的问题，其规范的处理都是成功的心

理治疗的基础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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